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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专家：人大对法院监督应转向主要从人事和经费入手

[ 作者 ] 牛晓波 

[ 单位 ] 21世纪经济报 

[ 摘要 ] 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9月24日文章题：人大监督的新指向：法院每年要不要报告工作？北京大学法学院王磊副教授对记者说：

“报告工作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报告之后的投票表决。一旦不能通过，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对于目前两院组织法修改中取消向人

大报告工作的条款的想法，王磊认为，虽然从世界各国的通例来看，法院、检察院这样的司法机关并不需要向立法机关报告工作，但“从

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种改变的可能性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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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9月24日文章题：人大监督的新指向：法院每年要不要报告工作？    ……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磊副教授对记者

说：“报告工作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报告之后的投票表决。一旦不能通过，他们是要负责任的。”  2001年的沈阳市人大会上，对这

一尴尬局面，沈阳中院不愿看到，而沈阳市人大也有些措手不及。对于工作报告没有通过，谁应当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现行法

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下一步怎么办？人大在行使了自己的否定性表决权之后，突然变得束手无策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认

为，这种状态也正暴露了我国相关立法在起草当初就没有考虑到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人大监督的切实落实还需要从基础观念上着手进

行。  ……  “这暴露了我国立法工作中的一些缺漏。”王磊认为，“正如是否报告工作、向谁报告工作的规定在不同的法律中出现明显的

冲突一样，这种程序设计的漏洞也是我们在下一步的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  对于目前两院组织法修改中取消向人大报告工作的

条款的想法，王磊认为，虽然从世界各国的通例来看，法院、检察院这样的司法机关并不需要向立法机关报告工作，但“从我国的历史和

现实来看，这种改变的可能性都不大。”  他说，“从历史上看，建国后第一部宪法就曾有过相关规定，实际工作中这个程序一直存在并

延续着；从现实来说，当前司法工作还不能尽如人意，老百姓意见不少，他们当然希望这些意见能通过人大代表带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去，希望代表们能在人大会议上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而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就是行使监督权的一个重要渠道。”而贺卫方教授则认为，

问题关键并不在于两院是否向人大报告工作，而应该是“如何清晰地界定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  ……  在受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起

草的《法院组织法（修改建议稿）》中，贺卫方教授将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主要指向人事任免和经费使用。（相关报道见本报9月13日《从

人事和财政上根治法院地方化》）。  这份“建议稿”除规定法院的人事任免权由全国和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相应行使外，还要求“最高

法院负责本院经费预算的编制，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预算的调整方案和预算的执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和监督。其他

各级法院的相关事宜则全部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  按照他的说法，这一新规定不仅可以减少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干预司法的可

能，而且可以进一步理顺法院—人大的关系，使人大对法院的监督真正走上正轨。  据了解，在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起草的《检察院组

织法》修订草案中，将大幅度强化各级检察院的垂直领导关系，地方各级人大对本级检察院的制约和监督权将较以前大大缩小。  试图集

人大监督制度之大成的人大监督法，继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今年8月下旬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又提交审议。  该

法案历经十八年仍难以出台，其中的难题之一，就是人大监督和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王磊副教授提到，审议过程中很多人担心人大过大

的个案监督权可能会妨害司法独立，但如果缺乏人大的监督，在司法途径中得不到救济的案件又无法寻求合理的解决之道。  王磊表示，

人大对法院监督模式应该转向主要从人事和经费入手。但在当前情况下，“完全取消报告工作这一项还不现实，而且草案最后还是要人大

表决通过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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